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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项目概况 

2021 年 2 月，天津市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受天津宁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要

求，对其津宁（挂）2012-06 地块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天津宁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津宁（挂）2012-06 地块（以下简称“本地块”）

位于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业园。 

本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规划康捷路、西至空地、南至规划华康道、北至规

划畅旺道。本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85752.98 m
2，其中界内使用面积为 71297.85 m

2，

界外处理面积面积 14455.13 m
2。2018 年 10 月调整后的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

地（R）。 

1.2 调查范围 

本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康捷路、西至空地、南至华康道、北至畅旺道。本

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85752.98 m
2（其中界内使用面积为 71297.85 m

2，界外处理面

积面积 14455.13 m
2），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调查面积为 85752.98 m

2，调查

范围与核定用地范围一致，如图 1.2-1 所示（图中粉色粗线框），地块拐点坐标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见表 1.2-1。 

表 1.2-1 地块拐点坐标一览表 

序号 X 坐标（CGCS2000） Y 坐标（CGCS2000） 

J1 4344605.575 536202.184 

J2 4344343.027 536462.239 

J3 4344186.388 536296.762 

J4 4344442.902 53602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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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 调查范围图 

2.污染识别 

2.1 地块现状及历史 

2.1.1 地块现状情况 

本地块现状主要为待建空地，地形地势较平坦，中心区域长有零星灌木。2012

年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天津宁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用地随之变更为待建空地，

自 2012 年至今，本地块未进行过任何建设活动，四周设有围挡，无任何垃圾堆

存。 

总之，地块现状整体情况良好，无地表污水坑及其他排污痕迹，无生活垃圾

堆放，亦无恶臭、化学品味道及刺激性气味。 

2.1.2 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根据人员访谈情况，本地块所在区域 2012 年以前曾为耕地，主要种植玉米

等农作物。根据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并结合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资料，得到

本地块的具体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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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2012 年以前为耕地，主要种植玉米等农作物，2012 年 11 月土地使

用权人变更为天津宁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自 2012 年至

今本地块未进行过任何建设活动，2018 年本地块规划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用地

（R），现状为空地。目前本地块拟被天津市宁河区土地整理中心收回，现状地

势较平坦，无任何垃圾堆存。 

2.2 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 

2.2.1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本地块与相邻地块设有临时围挡进行阻隔。 

北侧相邻地块主要为现状畅旺道，宽度约为 15 m，与畅旺道相隔为现状待

建空地，地势较平坦，长有杂草，未有任何垃圾堆存的现象。 

东侧相邻地块主要为现状康捷路，宽度约为 15 m，与康捷道相隔为现状待

建空地，地势较平坦，长有杂草，未有任何垃圾堆存的现象。 

西侧相邻地块主要为津宁（挂）2012-08 地块，面积约为 85765.51 m
2，地势

较平坦，长有杂草与零星灌木，未有任何垃圾堆存的现象。 

南侧相邻地块主要为现状华康道，宽度约为 30 m，与康捷道相隔为现状天

津润鑫物流有限公司、天津纵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2.2 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本地块历史上主要为耕地，根据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情况，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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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相邻地块 2011 年以前为耕地，主要以种植玉米等农作物为主，2011 年

以后变更为建设用地，2011 年修建 15 m 宽的华康路，与华康路相隔的南侧地块

现状天津润鑫物流有限公司和天津纵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设于 2011 年前后）。 

2.3 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通过现场踏勘和地图查阅，本地块周边 800 m 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主要有商

业片区（商业服务设施用地）；中融时代 EOD 总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据调查，地块周边 800 m 范围内无居民自用水井。 

2.4 地块周边污染源分布情况 

通过现场踏勘和地图查阅，本地块周围 800 m 范围内的潜在污染源主要有天

津华康物流有限公司、天津润鑫物流有限公司、天津纵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5 地块周边地表水分布情况 

通过现场踏勘和地图查阅，本地块周围 800 m 范围内主要分布有 2 处地表水

体，为距离地块西北侧边界 500 m 的津唐运河，主要功能为行洪、排沥、航运、

灌溉。 

津唐运河，是 1959 年丰南县开挖的人工河道，原计划天津与唐山水路由此

河通航，故按两地名称中的一字，取名津唐运河。因挖至兰高庄乡的白石庄，地

下尽悉流沙，不能续挖，故未能挖至唐山沟通陡河而废止。东起白石庄，西至汉

沽农场阎庄子注入蓟运河，全长 35 km，平均宽度约 80 m，流域面积 284.7 km
2，

平均深度约 4 m，泥沙河床，为常年河，有鱼虾生长。流经丰南县兰高庄、唐坊、

南孙庄、东田庄 4 个乡及汉沽农场北陈庄乡。丰南县境内长 27.5 km，在丰南县

刘家堑东南有猪龙河注入。在汉沽农场裴庄西南有还乡河分洪道汇入，计划灌溉

农田 1.82 万余亩。沿河丰南县境建有唐坊、孙老庄、南孙庄、董庄子、旧庄、

孙茂庄及汉沽农场境内裴庄、八队、东崔排灌站。在丰南县的侉子庄、唐坊桥及

汉沽农场的裴庄附近有五条人工河道通煤河。根据近几年水质监测数据，津唐总

体水质基本能够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标准。 

2.6 污染识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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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法的调查分析，本地块 2012 年以

前为耕地，主要种植玉米等农作物，2012 年 11 月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天津宁冉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建设用地，自 2012 年至今本地块未进行过任何建设

活动，2018 年本地块规划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用地（R）。目前本地块拟被天津

市宁河区土地整理中心收回，现状地势较平坦，无任何

玉米拑ጀ



天津市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津宁（挂）2012-06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7- 

地块调查期间场地内潜水监测井静止水位标高为-0.300～0.462 m，地块潜水

含水层地下水流向是由西北流向东南，地块水位最大高差约 0.162 m，水力梯度

约为 0.6‰。场地调查期间，津唐运河作为地表水体补给周边地下水。 

4.采样及分析 

该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将在本地块污染识别和水文地质调查的基

础上进行，主要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 

4.1 采样方案 

4.1.1 土壤采样方案 

（1）布点依据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原环境保护

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2017 年 12 月 14 日）；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2）布点方法 

本地块调查面积为 85752.98 m
2，其中界内使用面积为 71297.85 m

2，界外处

理面积面积 14455.13 m
2，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R）。考虑到本地块历史上

使用功能较简单，主要作为造甲城镇赵温村的集体耕地使用，且

� 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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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本地块的填土层，具体如下： 

①每个监测点取表层 0.2 m 样品，土壤表层处各采集 1 个样品，土层为素填

土（地层编号①2）； 

②素填土（地层编号①2）与下层的粉质黏土（地层编号④1）交界面处采集

1 个样品，埋深 1.00~1.50 m，土层为素填土（地层编号①2）和粉质黏土（地层

编号④1）； 

③本地块水位埋深为 2.50 m，在毛细上升带附近区域（埋深 2.00 m）采集 1

个样品，土层为粉质黏土（地层编号④1），用于验证地下水为波动带内的污染

情况； 

④在下部的粉质黏土（地层编号⑥1）采集一个样品，取样深度为 5.0 m，土

层为粉质黏土（地层编号⑥1），用于验证该原状土层的污染情况； 

具体土壤监测点样品分布，见图 4.1-2。各个点位在现场根据实际地层情况

进行了调整，共采集土壤样品 41 个。 

此外，按照每 10 个样品设置不少于一个平行样的原则，在相应的位置又取

土壤现场平行样 5 个。土壤监测点详细信息如表 4.1-1 所示，具体分布如图 4.1-1

所示，各点位样品分布情况如图 4.1-2 所示。 

 

图 4.1- 1 土壤监测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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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 土壤监测点样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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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地下水采样方案 

此次地块地下水环境调查水位监测井兼做水质监测井。地下水的采样布点考

虑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和场地污染源分布情况，监测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用于调

查地块内地下水污染物的迁移分布情况。 

考虑到本地块历史上使用功能较简单，主要作为耕地使用，无重点工业企业，

潜在污染源分布较均匀。采用均布性和控制性相结合的原则和土水一体化原则，

分别在原土孔 S9、S12、S3 布设 W1、W2、W3 监测点位。 

 

图 4.1- 3 潜水含水层监测井分布图 

4.2 检测数据分析 

4.2.1 土壤检测数据分析 

（1）土壤重金属及无机物指标 

本次调查对所有点位的 41 个土壤样品的 7 项重金属及无机物指标进行了检

测分析，实验室检测结果见附件 2，对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4.2-1 所示。 

表 4.2- 1 土壤重金属及无机物检测结果统计表 

序
号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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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测 

项目 

最大值
（mg/kg） 

最小值
（mg/kg） 

平均值
（mg/kg） 

样品数
（个） 

检出数
（个） 

检出率
（%） 

3 镉 0.22 0.07 0.12 41 41 100 

4 铜 55 23 37.71 41 41 100 

5 铅 30.3 16.6 23.96 41 41 100 

6 汞 0.0701 0.0121 0.03 41 41 100 

7 镍 31 10 21.02 41 41 100 

8 六价铬 <0.5 <0.5 / 41 0 0 

从表 4.2-1 中可以看出，砷、镉、铜、铅、汞、镍的检出率为 100%，只有六

价铬的检出率为 0%，土壤 pH 值范围为 8.60~9.51，呈弱碱性。 

（2）土壤石油烃（C10-C40） 

本次调查对所有点位的 41 个土壤样品的石油烃（C10-C40）进行了检测，结

果统计如表 4.2-2 所示。 

表 4.2- 2 土壤石油烃（C10-C40）检测结果统计表 

检测 

项目 

最大值

（mg/kg） 

最小值

（mg/kg） 

平均值

（mg/kg） 

样品数

（个） 

检出数

（个） 

检出率

（%） 

石油烃

C10-C40 
30 11 19.10 41 41 100 

从表 4.2-2 可以看出，所检测的石油烃（C10

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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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3 地下水重金属检测结果统计表 

序号 
检测 

项目 

最大值 

（mg/L） 

最小值 

（mg/L） 

平均值 

（mg/L） 

样品数 

（个） 

检出数 

（个） 

检出率 

（%） 

1 pH（无量纲） 7.86 7.75 / 3 3 100 

2 镍 0.00285 0.00164 0.002433 3 3 100 

3 砷 0.0024 0.0019 0.0021 3 3 100 

4 铅 0.00047 <0.00009 / 3 2 66 

5 镉 <0.00005 <0.00005 / 3 0 0 

6 汞 <0.00004 <0.00004 / 3 0 0 

7 六价铬 <0.004 <0.004 / 3 0 0 

8 铜 <0.04 <0.04 / 3 0 0 

从表 4.2-3 可以看出，所检测的 7 项重金属及无机物指标中镍、砷检出率为

100%，铅的检出率为 66%，其余 4 项指标镉、汞、六价铬、铜均未检出，地下

水 pH 值的范围为 7.75~7.86。 

（2）地下水石油烃（C10-C40） 

本次调查共对 3 个地下水样品的石油烃（C10~C40）指标进行了检测，结果

表明石油烃（C10~C40）指标低于相应检出限。 

（3）地下水 VOCs 

本次调查对地下水 27 项 VOCs 指标进行了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各项 VOCs

指标均低于相应检出限。 

（4）地下水 SVOCs 

本次调查对地下水 11 项 SVOCs 指标进行了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各项 SVOCs

指标均低于相应检出限。 

（5）有机农药类 

本次调查对地下水 14 项有机农药类指标进行了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各项有

机农药类指标均低于相应检出限。 

4.2 采样分析结论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共布设 12 个土壤监测点，3 口地下水监测井。土

壤采样钻探深度为 5.0 m，取样深度范围为 0.2-5.0 m，地下水监测井深度为 5.0 m，

采样深度为地下水面 0.5 m。采样调查阶段共采集 41 个土壤样品、3 个地下水样

品，全部样品均进行实验室检测，检测指标涉及 pH、有机质、重金属及无机物、

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C10-C40）、有机农药类。 

地块内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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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砷、镉、铜、铅、汞、镍的检出率为 100%，只有六价铬的检出率为

0%，土壤 pH 值范围为 8.60~9.51，呈弱碱性。 

（2）所检测的石油烃（C10-C40）检出率为 100%，且其样品差异性较小，最

大值为 30 mg/kg，最小值为 11 mg/kg，分布均匀。 

（3）所检测的 VOCs、SVOCs、有机农药类未检出。 

地块内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如下： 

（1）所检测的 7 项重金属及无机物指标中镍、砷检出率为 100%，铅的检出

率为 66%，其余 4 项指标镉、汞、六价铬、铜均未检出，地下水 pH 值的范围为

7.75~7.86。 

（2）石油烃（C10~C40）指标低于相应检出限。 

（3）所检测的 VOCs、SVOCs、有机农药类未检出。 

5.风险筛选 

5.1 筛选标准 

（1）土壤筛选值标准 

本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根据国家和地方现行规范、标准及导则要

求，结合天津市区域实际情况，本次调查的土壤污染状况风险筛选标准的选用原

则如下： 

1）优先选用《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 

2）其次选用《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住宅用

地筛选值。 

（2）地下水标准值标准 

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重新划定地下水禁采区和限采区范围严格

地下水资源管理的通知》，本地块位于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属于天津市环城

四区外环线以外，被划定为限采区，地下水不作为饮用水引用，同时本地块周边

800 m 范围内无居民自用水井，确定地下水污染情况风险筛选标准选用原则如下： 

1）优先选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标准限值； 

2）石油烃（C10-C40）选用《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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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

（2020 年 4 月）第一类用地地下水筛选值。 

5.2 筛选方法和过程 

（1）比对本次土壤、地下水检测报告中各检测项目的检出限是否低于相关

标准限值或地块风险筛选值，避免因检出限过高而导致样品试验结果高于筛选值

的情况出现； 

（2）核实土壤、地下水中各检出项目的检出值是否低于相应筛选值和相关

标准限值； 

（3）满足以上两条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显示本次调查工作准确有效时，表

明地块未受污染或污染风险可被人体接受，可以结束调查工作。 

5.3 筛选结论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筛选结果表明，土壤所检测的重金属及无机物、

石油烃（C10-C40）、VOCs、SVOCs、有机农药类指标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本地块的地下水所检测重金属及无机物、VOCs、SVOCs 指标未超出《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标准限值，同时地下水中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 


